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厦门金龙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 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 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4年 09月 19日 

(二) 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厦门市湖里区湖里大道 69号公司一楼第一会议室 

(三) 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1,956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239,615,105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比例（%） 33.4169 

 

(四) 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董事长谢思瑜主持会议，会议召集和召开程序、

表决方式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五) 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 公司在任董事 7 人，出席 3 人，董事陈建业、陈炜，独立董事叶盛基 、赵

蓓因公务未能出席本次股东大会； 

2、 公司在任监事 3人，出席 1人，叶远航、黄学敏因公务未能出席本次股东大

会； 

3、 董事会秘书季晓健出席本次会议；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列席本次会议。 

二、 议案审议情况 

(一) 非累积投票议案 

1、 议案名称：关于与关联方共同设立合资公司开发新能源汽车零部件生产研发

基地项目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38,724,603 99.6283 712,702 0.2974 177,800 0.0743 

 

 

2、 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关联交易管理制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38,346,803 99.4706 813,002 0.3392 455,300 0.1902 

 

(二) 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1 关于与关联方共同设

立合资公司开发新能

源汽车零部件生产研

发基地项目暨关联交

易的议案 

7,496,757 89.3826 712,702 8.4974 177,800 2.1200 

2 关于修订《关联交易管

理制度》的议案 
7,118,957 84.8782 813,002 9.6932 455,300 5.4286 

 

 

三、 律师见证情况 

1、 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福建天衡联合律师事务所 

律师：林振鹏、李嵘 

2、 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及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公司

章程》《股东大会议事规则》和《网络投票细则》的有关规定；出席本次股东大

会人员的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厦门金龙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 9月 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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